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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單位移交及裝修程序 
 

 

1.1   單位移交 

 

於預定收樓期內，我們將設有交樓專區，各業戶可聯絡我們的專責同事垂詢任

何有關單位移交的問題。 

 

如有業戶欲轉售其單位，請提醒其所委託的地產代理員工小心保護單位內的地

板，以及在睇樓完畢離開時關閉窗戶及電器，以策安全。 

 

 

1.2   單位執修  

 

各業戶請全面檢查單位內的情況及於收樓後七天內將「單位維修申請表」交回

維修專組跟進。如有可能，請儘量留匙以方便安排進行有關工程。 

 

於收到「單位維修申請表」後，維修專組會聯同承建商代表視察及評估所匯報

的缺陷，承建商承諾會於最短時間內跟進。 

 

業戶如欲進行單位內部裝修，請確保在裝修工程施工前聯同裝修公司及承建商

代表共同視察現場及確定已匯報發展商的建築缺陷的範圍及確定承建商的施工

日期，以免造成日後爭拗。各業戶如不遵守這個程序，發展商及承建商保留權

利不再接受業戶就單位內部日後提出的維修申請。 

 

如業戶已留匙予維修專組進行執修工程，請勿留下任何貴重物件於單位內，發

展商、承建商、維修專組以及管理公司均不會對遺留於單位內的物件的遺失或

損壞負任何賠償責任。 

 
 

1.3   單位裝修工程 

 

各業戶必須遵守以下由客戶服務處訂定有關單位裝修工程的規則： 
 

登記 各業戶須督促所聘用的裝修商於施工前往客戶服務處登記，業戶亦

須填寫及交回「裝修工程按金承諾書」。 
 

臨時工作

証 

客戶服務處會發出「臨時工作証」予裝修商及其工人，所有工人於

屋苑範圍內均須佩戴。 
 

遺失 臨時工作証如遺失需補領，每張費用 50元(可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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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修按金 所有裝修工程施工前須先付予「捷盛(物業管理)有限公司」裝修按金。 

 

裝修工程完成後，如未有損壞公用地方或設施者，此按金將會退回

業戶或裝修承建商。 
 

業戶務必提醒其裝修工人必須遵守客戶服務處所頒佈有關裝修工程的各項規則。 
 

 

1.4   裝修工程施工期間 

 

噪音管制 所有施工項目只限於週一至週五（公眾假期除外） 

早上 9 時至下午 6時內進行，其餘時間一律禁止。 
NOT PERMITTED 

預防及保護措施 

請提醒裝修工人遵守客戶服務處的有關規則，務必不對其他業戶造成滋擾，尤其需

依循下列各點： 
 

• 裝修工人 - 裝修工人在大廈範圍內，必須衣衫清潔整理並將臨時工作証配
掛於身上當眼處，以資識別，並使用指定之電梯進出大廈。 

• 公用地方 - 不得堆放建築材料於公用走廊/梯間及未得客戶服務處書面批

准前在任何公用地方進行任何工程或使用公用水電。 

• 運貨專用
電梯   

- 只可使用指定的專用電梯上落材料，使用電梯時必須小心以免
造成損壞。 

• 單位內 
  

 

- 於單位進行裝修工程時必須將單位大門緊閉以免對其他業戶
造成滋擾。 

• 清理泥頭
什物  

 

- 所有泥頭什物須棄置於指定收集地點，如於其他地點放置客戶
服務處會安排清理及向有關業戶追討所需的費用。切勿將泥頭

什物傾倒於廁盆內以免造成淤塞，如因此造成淤塞有關業戶須

負責所有的通渠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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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修工程須留意的特別事項 

所有對大廈結構及外觀造成不良影響的裝修工程將不會獲准進行。 

• 露台/工作
間  

 

不准於露台/工作間進行任何加建工程、或安裝臨時或永久性裝

置、或裝置簷蓬。窗簾及防曬裝置只能安裝於露台趟門後面。 

 

• 大門 不得更換大門式樣、重髹不同顏色或安裝鐵閘；不得於大門外安

裝照明裝置。 

 

• 天台及僭
建 

天台範圍一概不准擅自加建任何臨時或永久性裝置。 

 

• 加建或改
動 

不得拆除及改動任何屋苑外部、渠管、結構或其他公用部份。業

戶需對其裝修工程導致屋苑結構損壞負賠償責任。如業戶對此方

面有疑問，務請諮詢客戶服務處，或在有需要時要求物業管理人

或有關政府部門出示書面同意方可施工。 

 

• 外觀 不得改動或封閉窗戶、露台、工作間、趟門或冷氣機位; 不得安裝

鐵籠、帳蓬、窗花(除依照指定款式者除外) 、 天線、標誌或其他

固定裝置於大廈外圍。 

1.5 每日完工須知 

 

裝修工人須將泥頭什物運往指定的收集點，否則客戶服務處將可能會向有關業

戶收取清理費用。 

 

請提醒你們的裝修工人於每日完工後關閉所有門窗及水喉始可離閞，及將臨時

工作證交還客戶服務處。 

 

1.6   發還裝修按金 

 

裝修工程完工後請即通知及將所有臨時工作證交還客戶服務處，以便儘早安排

退還按金。 

 

退還有關按金前客戶服務處會進行檢查以確保有關裝修工程: 

 

• 未有在公用地方堆放泥頭什物。 

• 未有對公用地方或公用設施造成損壞。 

• 所有臨時工作證已交回，未交回者將會於按金內扣除手續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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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符合上述情況，客戶服務處將會儘快安排退回按金，如因裝修工人不遵守有

關規則造成任何損失，有關業戶將負賠償責任。 

 

業戶需負責修復任何其裝修工人造成的損壞。如經聯絡仍未於限期前修復者，

客戶服務處有權無須再行通知自行安排有關修復工程，費用將由按金中扣除。

如按金不足以支付有關費用，客戶服務處將向業戶追討差額。 

 

 

 

 

2. 業戶責任與屋苑守則 
 

 

2.1.    電力裝置 

 

業戶如需改動電力或電線裝置請聘用合資格的持牌承辦商，並遵守電力公司的

有關規格。 

 

 

2.2.   供水及排水系統 

 

請聘用合資格的持牌承辦商。切勿自行改動或接駁供水及排水系統，不正確的

改動或接駁會影響系統的水壓及正常運作。 
 

 

2.3.   單位大門及照明 

 

請勿自行改動單位大門、 安裝鐵閘或在大門裝置照明燈飾。 

 

 

2.4.   窗花 

 

業戶如欲安裝窗花，必須採用指定的款式及顏色，以保持大廈外觀的一致性。

客戶服務處備有指定窗花款式的樣本文件供業戶參考。 

 

 

2.5.   露台及工作間 

 

大廈公契嚴禁將露台及工作間全部或部份密封或加裝固定裝置。客戶服務處有

權派人進入單位視察情況，如發現有觸犯公契條例，可要求有關業戶清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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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地板保養 

 

屋苑所有住宅單位均鋪設高級地板，益添高貴感覺。業戶於進行裝修工程前請

預先鋪上膠紙、膠板或其他適當保護物，以免對地板造成損壞。 
 

打磨或打臘會令紫檀木地板脫色，請只用清水或濕布揩抹便可。不要採用強力

清潔劑，因此舉可能會影響地板的表色。 

 

切記切勿打磨或打臘，否則即使在保養期內發展商及承建商亦不會負責修復所

造成的脫色或損壞。 

 

 

2.7.   冷氣機 

 

每個住宅單位已裝有分體式冷氣機，業戶請勿自行改動冷氣機系統的位置，或

在窗口或外牆的位置安裝額外的冷氣機。 

 

業戶在使用冷氣機前請細閱由原廠印備的使用說明書。 

 

業戶需負責定期維修保養，每隔 4至 6星期清洗隔塵網及散熱片，每年亦需聘

人清洗機身及去水管一次。 
 

 

2.8.   家用電器  
 

所有住宅單位均備有一系列高質素的家庭電器用品。 

 

在使用前，請先閱覽原廠發出的使用說明書以了解其各項功能及運作程序。所

有電器用品的使用說明書已在移交單位時交予業戶。 

 

請依說明書的指示妥善保養及維修單位內電器用品。需要改動或修理時請直接

聯絡供應商或代理商，並儘量採用原廠配件，如有需要，請聯絡客戶服務處尋

求協助。 

 

 

2.9.   其他家居維修 
 

再造雲石及麻石均有滲透的自然特性，切勿將有色液體或汽水放置其上，清潔

時用濕布拭抹即可。此等物料質地亦較脆，應避免對其表面強力撞擊。 

 

應避免以強力及具腐蝕性的清潔劑，或用磨蝕性的器具清潔潔具，以免對潔具

表面的平滑及光澤造成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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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屋苑守則 

 

大廈公契賦予物業管理人權力制定各類屋苑守則。此等守則除反映公契內的各

項規定外，亦會因應實際情況加以修訂。業戶請自行查閱大廈公契以詳細了解

各項權利、責任及守則。 

 

 

2.10.1  使用用途限制 

 

住宅單位只可作住宅用途，公契明確禁止將單位作辦公用途，亦不准作

貯存用途，尤其是貯存危險或易燃物品，亦不可作任何商業用途。 

 

 

2.10.2    晾曬衣物 

 

不准在窗戶、露台及公用地方晾曬衣物。 

 

 

2.10.3    神位 

 

為保持環境清潔，所有業戶禁止在門口或其他公用地方裝置神位或燃點

香燭。 

 

 

2.10.4    阻塞公用地方 

 

請勿在公用地方或車道放置什物造成阻塞，客戶服務處有權不經事先通

知移走所有擺放在公用地方的物件，並會向物主追討清移費用。 

 

 

2.10.5    滋擾 

 

請顧及其他業戶的需要，將聲浪降低，特別是晚上 11時至早上 7時期

間。避免製造過大噪音對他人造成滋擾。保持公用地方清潔，勿亂拋垃

圾，或將物件從窗口丟棄。 

 

 

2.10.6    沖廁及排水系統 

 

勿將什物丟進廁所排水渠內，以免對整個系統造成淤塞。如有這個情

況，客戶服務處會向有關業戶追討修復費用。 
 

 

 

 



業戶手冊 
  
 
 

 

捷盛(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7

2.10.7    影響外觀的改動 

 

大廈公契禁止任何影響大廈外觀的改動，包括如上面 2.3及 2.4所述及

更換單位大門及安裝窗花事宜、覆蓋或封閉露台及工作間、以及懸掛任

何從外面看到的橫額或其他展示品。 

 

 

2.10.8    結構性改動 

 

大廈公契禁止業戶在其單位內進行任何影響大廈結構的改動，亦禁止拆

除任何主力牆及橫樑。客戶服務處會嚴格執行有關條款，違例者將可能

被客戶服務處或其他業戶起訴。 

 

 

2.10.9    私人天線 

 

請勿安裝私人天線，各業戶請儘量使用公用天線。客戶服務處嚴禁所有

伸展出戶外的私人天線或其他電訊器材。 

 

 

2.10.10 飼養寵物 

 

大廈公契並無禁止飼養寵物，但各業戶應小心控制其寵物，以免對其他

業戶造成滋擾。 

 

客戶服務處有權訂立規則規管所有在屋苑內的寵物。如客戶服務處接獲

多於兩個關於某寵物的投訴，有權採取適當行動，包括要求有關業戶將

其被投訴之寵物遷離屋苑。 

 

 

2.10.11    保險 

 

客戶服務處會為就屋苑之公共地方及全部單位投購原有建築結構及用

料之保險，惟保險範圍並不包括業戶單位之內部設施及財物。故業主/

住戶如有需要，可自費為其單位內部設施及財物購買保險。 

 

 

2.10.12    屋苑守則的修訂 

 

為配合實際情況，客戶服務處會經常檢討及修訂此等屋苑守則，以符合

大多數業戶的利益。業戶如有需要，可在辦公時間內往客戶服務處查閱

屋苑守則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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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防火及颱風預防措施 
 

 

3.1 防火措施 

 

熟悉大廈走火通道及火警警鐘位置。請勿擅動大廈防火設備及經常保持大堂防

煙門關閉。請勿於緊急出口、電梯大堂、走廊及樓梯堆放雜物。業戶需負責繳

付移走其阻塞物品之費用。 

 

應避免電路負荷過大及不正確使用變壓器。 

 

3.1.1 如遇火警，應： 

 

3.1.1.1 保持鎮定； 

3.1.1.2 按動設於升降機大堂的火警警鐘掣及通知其他住戶； 

3.1.1.3 關掉所有電器及煤氣喉的主要活門； 

3.1.1.4 從最近的樓梯撤離 – 切勿使用升降機； 

3.1.1.5 打 999報警及知會客戶服務處； 

3.1.1.6 儘可能關閉所有門窗及大堂防煙門，以保持走火通道安全； 

3.1.1.7 若小火發生，可嘗試使用滅火器；但若火源發生於電力供應位

置，不可使用消防喉水而應使用二氧化碳滅火器； 

3.1.1.8 如在濃煙密佈下，請盡量貼近地面行走並以濕毛巾蓋面。 

 

 

3.1.2 假如閣下懷疑單位內有洩漏煤氣情況，應立即： 

 

3.1.2.1  關掉煤氣的供應總掣； 

3.1.2.2  打開窗戶以使空氣流通； 

3.1.2.3  切勿開動或關掉任何電器及切勿使用電話，這可能會引起火花而

導致爆炸； 

3.1.2.4 請於適當及安全情況下致電向客戶服務處或煤氣公司(張貼於煤

氣用具上之緊急熱線)報告情況。 

 

3.1.3 請勿於單位或停車位置內儲存可燃性、易燃性或爆炸性物品。 

 

 

3.2   暴雨及颱風 
 

3.2.1 關閉所有窗戶及露台門。 

 

3.2.2 於當風玻璃窗及露台玻璃趟門上以交叉形式貼上強力膠貼。 

 

3.2.3繫緊放置於露台的所有物品，以防從高處掉下。 


